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程序委員會第4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0月9日（星期二）12時至12時5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日（星期二）中午12時7分至12 時19分

地　　點　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榮璋　　邱泰源　　蔡培慧　　郭正亮　　尤美女　　李麗芬　　周春米　　吳玉琴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蔣絜安　　施義芳　　蔣萬安　　吳志揚　　陳宜民　　江啟臣　　柯志恩　　曾銘宗

主　　席　曾委員銘宗、吳委員志揚

列　　席　高處長百祥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選舉事項

一、推選郭委員正亮、吳委員志揚擔任第9屆第6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 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一)本院委員王榮璋等21人擬具「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83案、（國民黨黨團）(八十四)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住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7案及（時代力量黨團）（101）本院委員林昶佐等20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共計105案照列（上述審定報告事項增列部分，如與今日院會決定通過之報告事項，有重複列案者，授權議事處刪除）。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二、請願案件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1案）

（第1案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1、監察院函轉江永田理事長檢陳「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5條條文修正草案」供參，俾維警察人員權益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至第3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許禾宜為屏東地方法院檢察官殆忽職守、瀆職，依刑法第124、125條瀆職罪提出告訴事案。

2、吳榮全為被告所犯業務過失傷害案件，不服107年8月3日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駁回案。

3、江冠呈為有關社工做偽證干擾司法判決、利用業務干涉假釋；106年橋頭法院及地檢署涉受賄審理1035號案及106年社工涉盜取個資及書信案，陳請調查偵辦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6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日月星開發有限公司為警政署107年度新式警察制服採購案，預算濫編，濫用政府採購法，圖利特定廠商案。（函轉內政部）

2、博崴媽媽為有關基層消防員心聲的背後影響及問題解決事；並請派員參加10/12面山面海論壇與救難機制論壇案。（函轉內政部）

3、臺北市八二三戰役戰友協會為反應戰友意見，建請酌情提高823老英雄領有榮民證者之補助費案。（函轉國防部）

4、下一代幸福聯盟為爭取更改公投流程、公投票應與選舉票一起領取案。（函轉中央選舉委員會）

5、許善德為願就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疑義與銓敘部雙向溝通案。（函轉銓敘部）

6、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工會為公部門約聘僱人員爭取勞工應有的基本保障，陳請適用勞基法案。（函轉銓敘部）

其他事項

一、國民黨黨團來函，依第8屆第3會期第2次協商結論，第6會期本會委員由李彥秀委員更換為陳宜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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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宣讀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10月12、16日（星期五、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　　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錄。

二、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6人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林岱樺等40人擬具「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洪宗熠等17人擬具「集會遊行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洪宗熠等16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及第一百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洪宗熠等21人擬具「消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洪宗熠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法官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林為洲等18人擬具「調度司法警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許毓仁等22人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增訂第二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邱志偉等20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9人擬具「僑務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黃偉哲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高志鵬等20人擬具「民法第四百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蔡易餘等22人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蔡易餘等21人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蔡易餘等16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四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電影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6人擬具「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人權教育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菸害防制法第三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本院委員蔡培慧等21人擬具「軍人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本院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9人擬具「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6人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8人擬具「消防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天然氣事業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本院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本院委員楊鎮浯等17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本院委員楊鎮浯等17人擬具「勞動檢查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4人擬具「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本院委員劉世芳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住宅法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本院委員王金平等36人擬具「宗教基本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處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海軍司令部第5目「一般裝備」項下「籌獲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第二階段原型艦籌建」預算凍結1,000萬元等35案，業經處理完竣，處理結果：相關預算准予動支，請查照案。

五十五、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處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第2目「退除役官兵就學、職訓」項下「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中「業務費」預算凍結15萬元等7案，業經處理完竣，處理結果：相關預算准予動支，請查照案。

五十六、（密）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處理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資通電軍指揮部「捷系專案」預算凍結1,000萬元等6案，業經處理完竣，處理結果：相關預算准予動支，請查照案。

五十七、本院財政、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八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審計部函送「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案，因已逾送達後1年內完成審議之期限，爰依決算法第28條視同審議通過，提報院會，請查照案。
五十八、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十四條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五十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送「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余宛如等25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本院委員吳焜裕等18人擬具「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件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件

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主席：本次會議無委員登記發言。

議程草案報告事項、質詢事項、「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繼續質詢」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臨時動議？（無）無臨時動議。

現在散會。

散會（12時5分）


